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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电子商务合同的发展日新月异，但是关于电子商务合同这一

概念，在学术界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广义上讲，电
子商务合同是指当事各方使用电子、光学或其他类似方式订立的
合同。从狭义上讲，电子商务合同是指通过电子数据交换

（E D I）订立的合同。因此，基于笔者多年的从业经验，本文
就电子商务合同的效力证据问题进行了探析，以期引起广大法律
工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2  电子商务合同成立的有效要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 55 条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合同法》第44 条的规定，电子合同的生效要件包括：合
同当事人应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
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

2.1合同当事人应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民事诉讼能力是指公民团体通过其行动确立公民权利和义务

的能力。作为一项民法行为，只有具有相应民事权限的人才能
得出结论，而没有相应民事权限的人可以使用法律代表。对于
无行为能力和限制行为能力的人在网上所订立的合同行为效力的
认定，一些学者认为可以通过参考日本法律的规定来解决。

2.2意思表示真实
只有当双方的意图是真实的，合同才是有效的。关于电子

商务合同中电子意图的表达（意味着使用信息处理系统或计算机
来表达意图）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计算机是否可以真正“代表”缔约
方的意图，即计算机能否取得适当的“人格”，我们认为，不难确
定特定人所传达的意思的预期含义，因为这仅是特定人的意图。然
后通过互联网和使用计算机的电子媒体进行表达，这只是一种交流
工具。因此，计算机的自动处理可以视为各方意图的真实表达。

2.3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所谓不违反法律或不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是指合同的日期和

内容不违反任何法律，义务或禁令，也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国
家利益，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电子商务合同无效。

3  电子商务合同的证据问题
证据的强度是指可以将证据用作法律判决依据的资格和条

件。关于确定证据是否具有证据力的标准，中国法律界已基本达
到了客观性，相关性和合法性的标准。本文研究电子商务合同的
证据力时也从这三个方面出发。

3.1电子商务合同证据的客观力问题
换句话说，用作证据的电子商务合同必须是客观事实。电子

商务合同以物理形式存在，但是其价值取决于其内容，因此，电
子商务合同的客观性应该是其内容可靠，而非法操纵和修改的电
子商务合同则没有客观性。为了证明电子商务合同的客观性，需
要两个方面：证据形式的客观性和证据内容的客观性。电子商务
合同的形式是人类无法直接识别的无形对象，但它像电力一样客
观存在，并且当存储在诸如磁盘之类的有形介质中时，它会更加
可见和真实。因此，客观要求只能通过电子合同的证据来满足。为
了内容的客观性，电子商务合同证据应反映客观事实，并且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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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虚假证据，否则应基于客观事实。当前，主要争议主要是由
于电子证据的脆弱性。电子商务合同的证明由特定的二进制代码
表示。与音频和视频信息的记录是连续的模拟信号不同，如果有
人故意或错误地拦截，监视，窃听，调查或拦截电子商务合同的
证据，则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检测变化。另外，诸如计算机操作
员错误，电源系统和通信网络故障之类的环境和技术原因阻止了
电子证据反映真实情况，从而难以确保现有证据收集方法的真实
性和完整性。电子商务合同证据的存储位置不易检测，因为它存
在于当事人的计算机上或存储在网络中的服务器上，因此很难提
取电子商务合同证据。作者认为这主要是一个技术问题，并且电
子商务合同证据的客观性是不可否认的，因为电子商务合同证据
的完整性可能会受到损害。

3.2电子商务合同证据的关联力问题
证据的相关性意味着，用作证据的所有事物都必须与特定案

件中要证明的事实具有内部和客观联系。也就是说，它必须能够完
全或部分证明案件中有关事实的存在。证据的相关性包括以下要
求：证据事实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关系是客观存在的。证据的相关性
可以完全确定。 证据事实与证据事实之间关系的形式、方式和方
法。在签订或履行合同时创建信息并将其存储在计算机系统中作为
电子商务合同的证据时，则它必须能够证明某些在案件事实的范围
内，并且必须存在于案件事实与案件事实之间有一个客观的关系。
当前的技术手段使执法人员可以收集电子商务合同证据，并通过各
种法律手段和渠道对电子商务合同证据进行分析和验证，从而使他
们自然地意识到其相关性。就相关性而言，由于计算机处理的数据
量很大，因此日常工作的输出量很大，可以说其中大多数与诉讼案
件有关，但实际上它们仅与以下诉讼有关。只有数据中存在的证据
才能有效地证明事实。 这需要重组和选择与诉讼事实有关的大量
数据。重组后，这些数据以及与诉讼事实和诉讼事实、客观、科学
和法律特征有关的数据必须确保重组的方法和过程。只有基于事实
的重组并严格遵守操作程序才能满足此要求。

3.3电子商务合同的证明力问题
证据的力量是指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的价值和功能，即证据

的可信性和可容许性。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电子商务合同证据
应归类为书面证据，因此作为电子合同证据的证明力要比一般视
听材料要强，只要符合法律要求即可，可以用来证明事实。

4  结束语
总之，中国应促进制定与电子商务合同有关的法律法规，以

避免电子商务领域的不稳定状态。这对于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确
保电子商务的安全以及维护电子商务合同当事方的合法性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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